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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墜落危害 

 

 

 

固定式起重機上下

設備無護欄，可能

發生人員墜落災害 

固定式起重機應設

置人員安全上下之

設備及護欄 

高處作業應

使用高空工

作車 

3.1

3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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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修地點無護欄，

人員可能發生墜落 

人員可能前往維

修高處，皆應設

置護欄 

3.3 

3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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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頂端邊緣及上下設

備未設置護欄，人員可

能墜落 

凡有人員可能逗留處

皆應設置護欄 

3.5

3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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煙囪頂應置備工作平台。煙囪爬梯長

度連續超過六公尺時，應每隔九公尺

以內設置一平台。爬梯應有護籠 

煙囪或高塔等爬梯如無

安全設施，人員易墜落

3.7

3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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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

所邊緣及開口部份未設

有適當強度之圍欄、扶

手、覆蓋等防護措施，

人員有墜落危險 

開口處應設置護欄，並加註

警語提醒人員注意 

3.9

3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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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度二公尺以

上機械應設置

維修工作台 

高差超過一．五公

尺以上之場所應設

置安全上下之設備 

3.11

3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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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處作業未確實使

用安全帶、安全帽

及其他必要之防護

具，有墜落危險 

高度二公尺以上之高

處作業人員應確實使

用安全帶及母索、安

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

護器具 

3.13

3.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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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頂作業時常發

生踏穿墜落災害 

屋頂作業應設置安全

母索及寬度 30 公分以

上踏板，勞工並使用

安全帽、安全帶以免

墜落 

3.15

3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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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頂作業，除安全

母索、踏板外，應

配合實際狀況增設

安全網 

不易牽拉母索處，可

由對面建物拉設母

索，或於對向地面打

樁拉設母索 

3.17 

3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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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處裝卸作業，

易發生人員墜落

災害 

高度 1.5 公尺以上裝

卸場所應設置能安全

上下之設施 

3.19

3.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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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空儲放區無護

欄，易發生人員

跌落災害 

架空儲放區應設置護

欄，如需裝運，可設

置拉動式護欄 

3.21

3.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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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3 


